附件1
2023年度全旗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情况统计表
	   项目




党
（工）
委
	年度组织生活会召开情况
	民主评议党员情况
	各级组织部门抽查数量

	
	党支部总数
	已召开支部数
	等次评定情况
	参加支委会成员数
	查摆问题（个）
	整改措施（个）
	党员领导干部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会人数（名）及占党员领导干部总数比（%）
	党
员
总
数
	已参加评议党员数
	等次评定情况
	未参加评  议党员数
	对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数量
	

	
	
	
	好
	较好
	一般
	差
	
	班子
	个人
	班子
	个人
	
	
	
	优
秀
	合格
	基本合格
	不
合
格
	
	
	

	
	1
	1
	√
	
	
	
	5
	12
	50
	12
	50
	0
	   %
	36
	19
	12
	24
	0
	0
	17
	0
	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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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  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%
	
	
	
	
	
	
	
	
	


党支部：福山村党支部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董海云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支部负责人签字：刘国        
填表说明：1.本表从基层党支部逐级统计，以党支部为汇总单位上报镇组织办；2.本次统计上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1月22日，电子版报送李超宇，纸质版合格后报送202室；3.未参加评议党员原因和对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情况需另附文字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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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受党内处分党员参加民主评议评定等次情况统计表

	党支部：福山村党支部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董海云               党支部负责人签字：刘国         

	项目






党
（工）
委
	受 党 内 处 分 党 员
	涉嫌违犯党纪被立案审查

	
	
	受警告处分
	受严重警告
处分
	受撤销党内
职务处分
	受留党察看处分
	总
人
数
	尚未结案
	已结案

	
	总
人
数
	
	
	
	人
数
	受留党察看
处分当年
	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的第二年
	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的第二、三年
	
	人
数
	参加
评定
情况
	人
数
	免予或不予
党纪处分
	给予党纪处分

	
	
	人
数
	参加评
定情况
	人
数
	参加评
定情况
	人
数
	参加评
定情况
	
	人
数
	参加评
定情况
	人
数
	参加评
定情况
	人
数
	参加评
定情况
	
	
	
	
	人
数
	补定等次
	人
数
	参照规定
评定情况

	
	
	
	优
秀
	合
格
	基本合格
	不合格
	
	优
秀
	合
格
	基本合格
	不合格
	
	优
秀
	合
格
	基本合格
	不合格
	
	
	优
秀
	合
格
	基本合格
	不合格
	
	人
数
	不定等次
	
	人
数
	不定等次
	
	
	人
数
	不定等次
	
	
	优
秀
	合
格
	基本合格
	不合格
	
	优
秀
	合
格
	基本合格
	不合格
	不定等次

	
	0　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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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1.本表从基层党支部逐级统计，以党支部为汇总单位上报镇组织办；2.本次统计上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1月22日，电子版报送李超宇，纸质版合格后报送202室；3.本表项目以外存在《组工通讯》2021年第65期规定有关情形的，要单独进行文字说明


